
 

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11 号 
——比较数据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了明确注册会计师对比较数据的责任，制定本准则。 

第二条  本准则适用于注册会计师执行财务报表审计业务。 

第三条  本准则所称比较数据，是指作为本期财务报表组成部分

的上期对应数和相关披露。比较数据本身不构成完整的财务报表，应

当与本期相关的金额和披露联系起来阅读。 

第四条  本准则不涉及与已审计财务报表一同披露的简要财务

报表的情形。 

 

第二章 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

 

第五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以确定比

较数据的编制是否符合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。 

注册会计师针对比较数据实施的审计程序的范围明显小于针对

本期数据实施的审计程序的范围，通常限于评价比较数据是否正确列

报和适当分类。 

在执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下列事项：  

（一）比较数据采用的会计政策与本期数据采用的会计政策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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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致；如不一致，是否已经作出适当调整和充分披露； 

（二）比较数据与上期财务报表反映的金额和相关披露是否一

致；如不一致，是否已经作出适当调整和充分披露。  

第六条  如果上期财务报表由前任注册会计师审计，或未经审

计，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比较数据是否符合本准则第五条的规定，并

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1 号——首次接受委托时对期

初余额的审计》的规定实施审计程序，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第七条  在实施本期审计时，如果注意到比较数据可能存在重大

错报，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。  

 

第三章  报  告 

 

第八条  由于审计意见是针对包括比较数据在内的本期财务报

表整体发表的，注册会计师通常无需在审计报告中特别提及比较数

据。 

只有出现本准则第九条、第十条第二款、第十一条第（二）项和

第（三）项、第十三条以及第十四条所述的情形，注册会计师才应当

在审计报告中提及比较数据。 

第九条  如果以前针对上期财务报表出具了非无保留意见的审

计报告，且导致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仍未解决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分下

列两种情况予以处理： 

（一）如果未解决的事项导致对本期数据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审

计报告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对比较数据和本期数据发表非无

保留意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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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如果未解决的事项不导致对本期数据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

审计报告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对比较数据发表非无保留意

见。 

第十条  当以前针对上期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为非无保留

意见的审计报告时，如果导致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已经解决，并已在

本期财务报表中得到恰当处理，注册会计师针对本期财务报表出具的

审计报告通常不再提及该事项。 

如果导致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虽已解决，但对本期仍很重要，注

册会计师可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提及这一情况。 

第十一条  注册会计师在对本期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，可能注意

到影响上期财务报表的重大错报，而以前未就该重大错报出具非无保

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《中国注册

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2 号——期后事项》的规定，并区分下列情况

予以处理： 

（一）如果上期财务报表已经更正，并已重新出具审计报告，注

册会计师应当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以确定比较数据与更正的

财务报表是否一致； 

（二）如果上期财务报表未经更正，也未重新出具审计报告，且

比较数据未经恰当重述和充分披露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对本期财务报表

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说明比较数据对本期财务报表的影

响； 

（三）如果上期财务报表未经更正，也未重新出具审计报告，但

比较数据已在本期财务报表中恰当重述和充分披露，注册会计师可以

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，说明这一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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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对新任注册会计师的补充要求 

 

第十二条  如果上期财务报表已经前任注册会计师审计，后任注

册会计师应当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1 号——首次接

受委托时对期初余额的审计》的规定对本期期初余额实施审计程序，

不得在审计报告中提及前任注册会计师。 

第十三条  如果上期财务报表未经审计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

报告中予以说明，但这种说明并不减轻注册会计师针对本期期初余额

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的责任。 

第十四条 如果识别出比较数据存在重大错报，注册会计师应当

要求管理层更正比较数据。如果管理层拒绝更正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出

具恰当的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 

第十五条  本准则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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